
证券代码：600892 证券简称：大晟文化 公告编号：2025-020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晟文化”）

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

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600892 大晟文化 A股 停牌 2025/4/30 全天 2025/4/30 2025/5/6

 停牌日期为2025年 4月 30日。

 实施起始日为2025年 5月 6日。

 实施后 A股简称为*ST大晟，股票代码仍为“600892”，股票价格的

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实施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第一节 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仍为人民币普通股 A股；

2.A股股票简称由“大晟文化”变更为“*ST大晟”；

3.股票代码仍为“600892”；

4.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5年 5月 6日。

第二节 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9.3.2 条第一款第（一）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

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

业收入低于 3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

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3

亿元”规定的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将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第三节 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 条、第 9.3.5 条规

定，公司股票于 2025年 4月 30日停牌 1天，于 2025年 5月 6日起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为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

公司将围绕“大文化战略格局，打造泛娱乐产业平台” 战略目标，拟通

过以下措施改善经营状况：

（一）筑牢原有影视、游戏业务基本盘，挖掘新业务增长潜力

2025年，公司将紧密围绕既定目标，筑牢原有游戏、影视业务基

本盘，挖掘影视剧投资、制作、影视后期制作与发行等影视产业链业

务增长潜力；积极推动游戏业务代理发行和游戏出海和探索互动影游

等业务发展机遇；此外，公司还将扩展线下演出及信息技术服务等业

务机会，提升公司经营能力。

（二）加强内部控制，优化内部管理，完善内控体系

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提升内部管理效率。强化对

内部控制的监督和检查，严防重大风险，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积极推

动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第五节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若公司 2025年度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

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公司提

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



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联系人：曾庆生、张媛媛

（二）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一街 28-1邮政综合楼 6楼

（三）咨询电话：0755-82359089

（四）传真：0755-8261048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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